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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2號8

樓

承辦人：趙唯雅

電話：02-8770-9778

受文者：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安聯字第113000001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130000019_Attach1.pdf、1130000019_Attach2.pdf)

主旨：謹通知本公司所經理之「安聯全球新興市場基金」、「安

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安聯目標收益基金」及

「安聯台灣智慧基金」，修改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下稱信

託契約），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詳如說明，敬

請 查照。

說明：

一、前揭基金修正信託契約乙節，業經金管會民國112年11月1

3日金管證投字第1120358321號函核准在案（附件一）。

二、本公司經理之「安聯全球新興市場基金」、「安聯全球綠

能趨勢基金」，修改放寬基金信託契約有關基金投資於承

銷股票之比重上限，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

之總數，不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三，且本公司經理

之全部基金，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不超過該次

承銷總數之百分之十。 另「安聯全球新興市場基金」、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

金」、「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安聯目標收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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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台灣智慧基金」 等修改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

項投資標的名稱、同條第八項投資於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不

受信用評等限制等，係屬配合法規修改文字，相關交易作

業均無改變。信託契約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二。

前揭信託契約第十四條之修正自民國113年2月5日起生效。

三、如就上述說明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與本公司聯絡，聯絡電話

：(02)8770-9889，聯絡人:趙小姐或曾小姐。

正本：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公司、新加坡商星展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

公司、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土地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兆豐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綜

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2024/01/09
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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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函

地址：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1

8樓

承辦人：鄭先生

電話：02-27747369

傳真：02-87734154

受文者：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段嘉薇女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11203583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12UL07428_1_13111625836.pdf)

主旨：所報修正貴公司經理之「安聯台灣大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等10檔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部分條文及公開說明書相

關內容一案，同意照辦，並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2年10月11日安聯字第1120000584號函、112

年11月2日及11月9日電郵補正資料辦理。

二、旨揭10檔基金為「安聯台灣大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中華新思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安聯台灣科技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安聯全球新興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安聯四季雙收

入息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安聯四季成長組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安聯台灣智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

「安聯目標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三、有關修正旨揭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第14條規定一節，請

於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內容施行前30日，公告及通知受

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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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將旨揭基金修正後之信託契約，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78條規定於2日內辦理公告。

五、請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

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25條及本會93年11月11日金管證四字

第0930005499號令規定，於本會同意函送達之日起3日內

將修正後之公開說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六、檢附同意修正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如附件。

正本：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段嘉薇女士)

副本：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雷仲達先生)、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張雲鵬先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利明献先生)、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桔誠先生)、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代表人劉宗聖先生)(均含附件) 2023/11/13
14: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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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修正信託契約之基金明細 

基金名稱 頁數 

1.安聯台灣大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 

2.安聯中華新思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 

3.安聯台灣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 

4.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9 

5.安聯全球新興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2 

6.安聯全球綠能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1 

7.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0 

8.安聯四季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7 

9.安聯台灣智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6 

10.安聯目標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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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台灣大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本基金A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

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本基金G類型受

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為每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

申購G類型受益權單位不收取申購手續費。 

二、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 本基金承銷期間及成立日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拾元。 

(二) 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之翌日起，每受益權單位

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但G類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或部分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

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本基金A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本

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經理公司得指定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代理銷售受益憑證。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

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並

於申購當日將申購價金直接匯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繳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47-3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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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除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或不以投資國內為限

之基金，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

時當日之淨值為計算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外，經理公

司以該轉申購申請日次一營業日之淨值為計算基準，計算轉

申購基金所得之單位數。 

七、A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銷

售機構為之，G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僅得向經理公司為之。

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

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

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

退還申購人。 

八、自募集日起四十五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台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受益憑證之申購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一、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以下小數點第二

位。但基金成立日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

者，應於再次銷售日次一營業日起，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

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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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中華新思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均包括發行

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

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

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

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二、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以本契約

第三條第一項面額為發行價格。 

(二)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

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首次銷售日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本契約

第三條第一項所列該計價幣別之面額。 

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

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

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 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

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

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

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

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

售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

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七、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銷

售機構，並於申購當日將申購價金直接匯入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該銀行或證券商。除經

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

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

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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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

價金進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

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

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

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九、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

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

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

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

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 

十、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者，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經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十一、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

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

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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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

轉申購，或就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就同一基金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就不同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

申購，經理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中揭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轉

申購之規則及涉及不同外幣兌換時，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

據。 

十二、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

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

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

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

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

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十三、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但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申購本基金者或投資型

保單、網際網路交易規則另有規定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不在此限。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萬元整。 

(二)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貳仟元

整。 

(三)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壹

萬貳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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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台灣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銷售價格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

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二、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 本基金承銷期間及成立日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拾元。 

(二) 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之翌日起，每受益權單位

之發行價格為銷售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

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本基金申

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經理公司得指定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代理銷售受益憑證。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

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並

於申購當日將申購價金直接匯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繳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47-3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除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或不以投資國內為限

之基金，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

時當日之淨值為計算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外，經理公

司以該轉申購申請日次一營業日之淨值為計算基準，計算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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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基金所得之單位數。 

七、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銷售機

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

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

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

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八、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

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受益憑證之申購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一、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

臺幣「元」以下小數點第二位。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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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均包括發行價格及

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

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

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以本契約第三

條第一項面額為發行價格。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

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部分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為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所列該計價幣別之面額。 

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

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

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

價格之百分之四。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

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本基金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

異者，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

理，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

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

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該銀行或

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

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

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

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第八項至第

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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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

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

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九、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

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十、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

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十一、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

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

申購之單位數。 

十二、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

於公開說明書中揭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轉申購之規則及涉及不同

外幣兌換時，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十三、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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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

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

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十四、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但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財富管理專戶、基金款項收付專戶申購本基金者或投資型保

單、網際網路交易規則另有規定或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一)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A類型、HA類型為新臺幣壹萬元

整；B 類型、N 類型、HB類型及 HN類型為新臺幣貳拾萬元

整。 

(二)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A 類型為美元貳仟元整；B 類型及 N類

型為美元壹萬元整。 

(三) 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HA 類型為人民幣壹萬貳仟元整；HB

類型及 HN 類型為人民幣陸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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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全球新興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

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二、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 本基金承銷期間及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

之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拾元。 

(二) 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

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本基金申

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經理公司得指定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代理銷售受益憑證。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

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並

於申購當日將申購價金直接匯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申購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繳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47-3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

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

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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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

申購之單位數。 

七、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銷售機

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

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

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

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八、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

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辦理。 

 
第 十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一、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以積極追求長期

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

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及外國之有價證券。經理公

司並應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境內之上

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

上市或上櫃之興櫃股票、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參

與憑證、基金受益憑證﹝含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反

向型ETF、槓桿型ETF、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

貨信託基金﹞、台灣存託憑證、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

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

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 

(二) 本基金投資於外國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境外之新興市

場國家或地區及已開發國家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經金

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認購（售）權證或認股

權憑證(Warrants)、參與憑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

(REITs)、封閉式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及

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包含反向型ETF、商品ETF及槓桿型ETF)、存託憑證；或不

低於金管會規定的評等之一定等級，由國家或機構所保

證或發行，於上述國家交易之債券；及經金管會核准或生

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基

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並應符合金管會之限

制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依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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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前述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已開發國家」之國家或地區別詳如公開說明書。 

(三)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投資於上市及上櫃

公司股票、承銷股票、存託憑證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四)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投資於中國民國境

外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其他

經金管會核准之上述國家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認購

（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Warrants)、參與憑證、不動

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s)、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

份、投資單位、存託憑證(含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發行但

於已開發國家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

場所交易之前述有價證券)，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六十。 

(五)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

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第(三)款至第

(四)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１、在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２、本基金之主要投資所在國任三個投資國或投資總

金額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以上之國家

或地區發生政治性與經濟性重大且非預期之事

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擊等），

造成該國金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

易、法令政策變更、不可抗力情事、實施外匯管

制或其單日兌美元匯率跌幅達百分之五時迄恢

復正常後一個月止；或 

３、本基金之主要投資所在國任三個投資國或投資總

金額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以上之國家

或地區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所發布

之股價指數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迄恢復正常後一

個月止： 

(１) 最近六個營業日（含當日）內，股價指數

累計漲幅達十五％（含本數）以上或累計

跌幅達十％（含本數）以上；或 

(２) 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含當日）內，股價指

數累計漲幅達三十％（含本數）以上或累

計跌幅達二十％（含本數）以上。 

(六) 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

即調整，以符合第(三)款至第(四)款之比例限制。 

二、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

短期票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



15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上開資產存放之

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

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

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三、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

易、新台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及一籃子外幣間(不含人

民幣)匯率避險(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

及匯率選擇權等)等交易。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

選擇權及匯率避險交易之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

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

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

從其規定。 

四、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辦理交割。 

五、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

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

者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一般

證券經紀商。 

六、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投資，應以現

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七、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

從事衍生自股價指數、股票、存託憑證或指數股票型基金之期

貨、選擇權或期貨選擇權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

品之交易，但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金管會之

其他相關規定。 

八、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

另有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未上櫃股票或私募之有價證券。但以

原股東身分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資股票或經金管

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承銷有價證券，不在此限； 

(二) 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

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三) 不得為放款或以本基金資產提供擔保； 

(四)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五) 不得與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

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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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 

(六)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

發行之證券； 

(七)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

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

受益憑證； 

(八)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公司債（含次順位公

司債）及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

所發行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

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

等等級以上，但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不受信用評等限制； 

(九)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存託憑證、認購

（售）權證、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所表彰股票之股份

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所

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存託

憑證、認購（售）權證、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所表彰

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

分之十；惟認購權證、認股權憑證與認售權證之股份總

額得相互沖抵(Netting)，以合併計算得投資之比率上

限； 

(十)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十一)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

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三； 

(十二) 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

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十； 

(十三)投資於任一興櫃股票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一；投資於興櫃股票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 

(十四)投資於任一興櫃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

任一興櫃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額之百分之三； 

(十五)投資之興櫃股票為初次上市或上櫃公開銷售者，得不

計入本項第(十三)、(十四)款之比率限制，但不得超過

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一；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同

一次承銷興櫃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

百分之三； 

(十六)投資於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總金額，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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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 

(十七)投資於參與憑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 

(十八)外國參與憑證所連結標的以單一股票為限，且參與憑

證發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

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十九)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

者，不在此限； 

(二十) 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市

價為前一營業日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上市基

金受益憑證； 

(二十一) 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

金、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ETF、商品ETF

及槓桿型ETF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加計投資於其他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二十二)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

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

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

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

二十； 

(二十三)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國內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委託與經

理公司具集團關係之證券商買賣外國股票金額不得

超過經理公司當年度買賣外國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

五十。前開集團關係應依國際會計準則公報認定之； 

(二十四)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二十五) 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

委託書； 

(二十六)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

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二十七)投資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

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位

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

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國內次

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分

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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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評等等級以上，但國內次順位金融債券不受信用

評等限制；  

(二十八)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

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

過該國際金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

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二十九)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或

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

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

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

上； 

(三十)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

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

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以上； 

(三十一)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

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具有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

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本基金投資於該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三十二)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

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

等等級以上； 

(三十三)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如有分券指分

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

之十。上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

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三十四)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三十五)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

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金融資產信託與

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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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基礎證券，及其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三十六)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

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委託人或受託機構

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

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本基

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三十七)本基金不得涉及下列有價證券之投資，如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正者，依修正後的規定：以國內有價證

券、本國上巿或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券、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受益憑證、未經

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

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三十八)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三十九)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九、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第(九)款、第(十二)款、第(十四)款、

第(十五)款及第(二十二)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

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十、本條第八項規定比例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十一、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

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定

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

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第 二十 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經理公司應計算每營業日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二、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

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

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

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

於公開說明書揭露。經理公司並應依照下列約定計算本基金

之淨資產價值： 

(一) 中華民國之資產： 

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計算標準」辦理之。 

(二) 國外之資產： 

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計算標準」及公開說明書

之規定辦理之。 

三、本基金國外資產淨值之匯率兌換，先按最近營業日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示各該外幣對美元之收盤匯率將外幣換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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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再按最近營業日中華民國外匯交易市場所示美元對新

台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台幣。如最近營業日無法取得彭博

資訊所提供之收盤匯率時，以路孚特(Refinitiv)所提供之收

盤匯率為準，如最近營業日亦無法取得路孚特(Refinitiv)所

提供之收盤匯率者，則以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所提供的收盤匯

率為之。但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之匯款，其匯

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第三十一條 通知、公告及申報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一) 本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

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二)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三) 本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四)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五)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六)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一) 前項規定之事項。 

(二)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 

(三)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產業別之持股比例。 

(四)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

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

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五)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六)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七) 本基金之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 

(八)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訂之特殊情形

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至第(四)款原訂投資比例限

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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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全球綠能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五條：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無論其類

型，均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

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

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 但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首次銷售日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本契約

第三條第一項所列該計價幣別之面額。 

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

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

資產，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最高不

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

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

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

構，並於申購當日將申購價金直接匯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申購人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

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該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

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

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

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

構設立之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

理公司應以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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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繳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

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九、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

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 

十、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

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

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

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 

十一、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

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

所得申購之單位數。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及中央銀行

規定辦理。 

十二、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十三、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

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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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

人。 

十四、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辦理。 

十五、其他受益權單位之申購，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

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一、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以積極追求長期之

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

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及外國地區之有價證券。經理公司

並應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

或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上市或上

櫃之興櫃股票、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基

金受益憑證﹝含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反向型ETF、槓桿

型ETF、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台

灣存託憑證、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可轉換公

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

金融債券）、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

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經

原財政部或金管會核准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二) 本基金投資於外國之有價證券包括： 

1. 中華民國境外之全球國家或地區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經

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含承銷股票）、認購

（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不動產投資信託受

益證券(REITs)、封閉式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

單位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包含反向型ETF、商品ETF及槓桿型ETF)或存託憑

證；前述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國家或地區別詳如公開

說明書； 

2. 符合金管會規定的評等之一定等級，由國家或機構所保

證或發行，於上述國家交易之債券； 

3. 經金管會核准或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

所發行或經理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 

4. 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應符合金管會之限制或禁止

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依修正後之規定。 

(三)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從事下列三種綠能趨勢 (Eco Trends)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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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產業。包括： 

1. 替代能源利用：包括替代能源運用相關產業以及能源高

效率使用。替代能源包含如生質能源(能源農業作物生產

與研究、乙醇生產與生質柴油生產、相關週邊產業如應用

生質燃料之新型汽車零組件開發與生產等)、風力(風力機

安裝及相關零組件產業、風力田規劃安裝及管理之相關

設備產業等)、水力(大型水力發電、小型水力發電及其相

關設備產業等)、太陽能(太陽熱能、太陽光電產業等之上

下游零組件如生產太陽光電電池、模組與實際太陽光電

安裝之相關產業等)及其他替代能源項目(如氫能源使用、

燃料電池)等。能源高效率使用包括節能設備和顧問服務、

高效能傳輸及配送以及綠建築的節能運用等。 

2. 環境污染控制：環境品質控制相關產業主要如廢棄物管

理與再生利用等。其中包括都市或住民廢棄物處理、工業

廢棄物處理、有毒廢棄物處理、廢棄物再生利用、廢棄物

控制、回收處理、空氣過濾及清淨、淨煤處理等。 

3. 淨化用水作業：用水淨化處理、提供用水及其設備等相關

產業。其中用水淨化處理產業包括工業及住宅用水淨化

處理、淨水技術等相關產業；提供用水及設備相關產業包

括水資源規劃與廢水處理、水資源基礎建設、水力設施與

水資源公用事業及其他水資源產業。 

(四)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投資於上市及

上櫃公司股票、承銷股票、存託憑證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五)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投資於前述第

(二)款所列國外地區之有價證券總額，最低不得低於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六)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六個月後，投資於前述第

(三)款所列主要投資產業之有價證券總額，最低不得低於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七) 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

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第(四)至(六)款投資比例之限

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1、在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2、本基金之投資所在國任五個投資國或投資總金額佔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以上之國家或地區發生政治性與

經濟性重大且非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

恐怖攻擊等），造成該國金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

暫停交易、法令政策變更、不可抗力情事或、實施外匯管

制或該國貨幣單日兌美元匯率跌幅達百分之五時迄恢復

正常後一個月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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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基金之投資所在國任五個投資國或投資總金額佔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十以上之國家或地區之證券集中交

易市場或店頭市場所發布之股價指數有下列情形之一時

迄恢復正常後一個月止： 

（1）最近六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數累計漲幅達十

五％（含本數）以上或累計跌幅達十％（含本數）以

上；或 

（2）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數累計漲幅

達三十％（含本數）以上或累計跌幅達二十％（含本

數）以上。 

(八)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

整，以符合第(四)款至第(六)款之比例限制。 

二、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

期票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

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

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三、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

新台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及一籃子外幣間(不含人民幣)

匯率避險(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

擇權等)等交易。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

率避險交易之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

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

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四、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集中交易市場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五、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為

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一般證券經

紀商。 

六、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投資，應以現款

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七、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

衍生自股價指數、股票、存託憑證或指數股票型基金之期貨、選

擇權或期貨選擇權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

但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金管會之其他相關規定。 

八、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

有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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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市股票、未上櫃股票或私

募之有價證券。但以原股東身分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

資股票或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承銷有價證券，不在此

限； 

(二)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

金融債券； 

(三)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四)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五) 不得與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

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六)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

行之證券； 

(七)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

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

證； 

(八)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

或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國內次順位

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

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但國內次順位公司

債不受信用評等限制； 

(九)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存託憑證、認購（售）權

證、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所表彰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

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

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

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所表彰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惟認購權證、認股權憑證

與認售權證之股份總額得相互沖抵(Netting)，以合併計算

得投資比率上限； 

(十)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

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十一)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

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三； 

(十二) 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

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十； 

(十三) 投資於任一興櫃股票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一；投資於興櫃股票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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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投資於任一興櫃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興櫃

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之百分

之三； 

(十五) 投資之興櫃股票為初次上市或上櫃公開銷售者，得不計入

本項第(十三)、(十四)款之比率限制，但不得超過該次承銷

總數之百分之一；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同一次承銷興櫃

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三； 

(十六) 投資於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 

(十七) 投資於參與憑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十； 

(十八) 外國參與憑證所連結標的以單一股票為限，且參與憑證發

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

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十九)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

此限； 

(二十) 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市價為

前一營業日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上市基金受益

憑證； 

(二十一)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ETF、商品ETF及槓桿

型ETF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加計投資其他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二十二)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

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

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

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二十三)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國內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當

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委託與經理公司具

集團關係之證券商買賣外國股票金額不得超過經理公司

當年度買賣外國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五十。前開集團關

係應依國際會計準則公報認定之； 

(二十四) 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二十五) 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委託

書； 

(二十六)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

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

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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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投資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

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

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國內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

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

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

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但國內次順位金融

債券不受信用評等限制；  

(二十八)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

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國際金融

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

之十； 

(二十九)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

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管

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三十)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

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

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三十一)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

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

司不得運用本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三十二)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

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三十三)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

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 

(三十四)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

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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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

用評等等級以上； 

(三十五)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

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及其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三十六)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委託人或受託機構具有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

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本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三十七)本基金不得涉及下列有價證券之投資，如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正者，依修正後的規定：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

巿或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券、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受益憑證、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

生效得募集或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

構型債券。 

(三十八)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九、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第(九)款、第(十二)款、第(十四)款、第

(十五)款及第(二十二)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

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十、 本條第八項規定比例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十一、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

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定之

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

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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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均包括發行價格

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計

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

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

金。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 P 類型、R 類型及 B1類型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以及各類型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首次銷售日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

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所

列該計價幣別之面額。 

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

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得

依發行價格一定比例，訂定合理之申購手續費收取標準，並揭露於

公開說明書。 

五、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

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

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

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

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

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

構，並於申購當日將申購價金直接匯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投資人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

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

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

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

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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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繳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

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

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九、申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時，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該等機構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金專戶或取得該等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

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

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

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十、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

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經理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提供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十一、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

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

得申購之單位數。 

十二、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受益人申請於經理

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中揭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轉申購之規則及涉

及不同外幣兌換時，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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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因投資人申請終止扣款或扣款失敗而扣款不連續者，經理公司將

為該投資人於申請終止扣款或扣款失敗之該約定所累積之受益權

單位數辦理買回，並就扣除買回費用及其他可能需負擔費用後之

全部買回價金，逕行為投資人辦理轉申購該組合型基金 A 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並按買回日當日 A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因投資人申請買

回而扣款不連續者，投資人應於申請買回時，將該約定所累積之受

益權單位數全數辦理買回，並支付買回費用。 

十四、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

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

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十五、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A、B 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皆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

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

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

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國內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

集之期貨信託基金、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

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以下簡稱本國子基金）、境外基金

及於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經金管會核准並列示於基金公

開說明書之店頭市場交易之封閉式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

份、投資單位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

型基金(ETF，包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 、不

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s) (以下簡稱外國子基金)。如

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並依下列規範進

行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投資於子

基金(不含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s))之總金

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本

數）。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

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

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契約終止前一個月。 

二、 本基金至少應投資於五個以上子基金，且每個子基金最高投

資上限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三、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含基金保管機構）或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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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票券、債券附買回交易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

本基金之資產，以前述方式保持之資產比率得為零。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之交易

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

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四、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

交易、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

避險(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

擇權等)等交易。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

匯率避險交易之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

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或

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

規定。 

五、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

從事衍生自有價證券、利率或指數之期貨、選擇權或期貨選

擇權，及利率交換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但需符合金管會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六、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及境外基金或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投資，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或與經理公司、

經理公司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七、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

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

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

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當地一般證券經紀商。 

八、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

會另有規定外，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為放款或以本基金資產提供擔保； 

(二)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三)不得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金； 

(四)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

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

受益憑證； 

(五)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 

(六)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

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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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七)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

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

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

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八)投資於期貨信託基金、國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

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九)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

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應

符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十)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

券，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十一)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

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

本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十二)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表

決書； 

(十三)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十四)投資於經理公司本身及所屬集團之子基金，該子基金

不得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十五)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九、 本條第八項規定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十、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

當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

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

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部分之證券。 

 

第三十一條  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一)本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

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二)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 B 類型及 B1 類型各

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三)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四)本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五)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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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七)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一)前項規定之事項。 

(二)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但基金成立日後開始銷售之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為零者，應於首次銷售日或再次銷售日次一營業日起，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 

(三)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

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四)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五)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六)本基金之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 

(七)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訂之特殊情形

而不受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

殊情形結束後。 

(八)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九)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 

三、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

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

電子方式為之。受益人地址、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變更

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

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本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

送達至受益人各原所載之通訊地址、傳真號碼或電子信

箱視為已依法送達。 

(二)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

報紙、傳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會網站，或依金管會

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的

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揭露。 

四、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一)依前項第(一)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

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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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前項第(二)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

輸日為送達日。 

(三)同時以第(一)、(二)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

為送達日。 

五、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

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六、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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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四季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均包括發行價格

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

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

價金。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

以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面額為發行價格。 

(二)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惟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如係於基金

成立日後開始銷售者及 P 類型及 R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首次銷售日，則以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面額為該類型首

次銷售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

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本基金申

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

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

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

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

經理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

並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

構，並於申購當日將申購價金直接匯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

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

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

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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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銀行帳戶。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

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九、申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時，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該等機構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

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

基金專戶或取得該等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

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

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且該事業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

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

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十、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

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十一、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

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

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十二、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受益人申請於經理

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經理

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中揭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轉申購之規則及涉

及不同外幣兌換時，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十三、因投資人申請終止扣款或扣款失敗而扣款不連續者，經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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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為該投資人於申請終止扣款或扣款失敗之該約定所累積之受益

權單位數辦理買回，並就扣除買回費用及其他可能需負擔費用後

之全部買回價金，逕行為投資人辦理轉申購該組合型基金A類型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並按買回日當日A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因投資人申請買

回而扣款不連續者，投資人應於申請買回時，將該約定所累積之

受益權單位數全數辦理買回，並支付買回費用。 

十四、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

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

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十五、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每次申購外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貳仟元整，前開期間之後，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

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

式，將本基金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行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國內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

信託基金、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

基金受益證券（以下簡稱本國子基金）、境外基金及於外國證

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經金管會核准並列示於基金公開說明書之國

家店頭市場交易之封閉式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包

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

證券(REITs) (以下簡稱外國子基金)。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改者，從其規定。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投資於子基金

(不含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s))之總金額，不得低

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本數）。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

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本契約終止前一個月。 

二、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營業日後，至少應投資於五個以上子基

金，且每個子基金最高投資上限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三十。 

三、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含基金保管機構）、買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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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票券、債券附買回交易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

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上

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之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

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

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四、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

易、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

(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

等交易。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險

交易之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

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

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五、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

事衍生自有價證券、利率或指數之期貨、選擇權或期貨選擇

權，及利率交換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但需符合金管會「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

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

改者，從其規定。 

六、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境外基金或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投資，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證券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或與經理公司、經理公司

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辦理交割。 

七、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

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

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

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當地一般證券經紀商。 

八、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

另有規定外，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為放款或以本基金資產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三)不得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金； 

(四)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

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

證； 

(五)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

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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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國內

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七)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權

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應符合經金管

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八)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九)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

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

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本基金投資於該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十)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十一)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

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十二)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表決

書； 

(十三)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十四)投資於經理公司本身及所屬集團之子基金，該子基金不得

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十五)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九、 本條第八項規定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十、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

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定之

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

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部分之證券。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

產價值。因時差問題，故每營業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

於次一營業日(計算日)完成: 

(一)以基準貨幣計算本基金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

費用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資產

價值。 

(二)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比例，計算以基

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初步資產價值。 

(三)加減專屬各類型之損益，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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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淨值。 

(四)前項各類型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淨資產價值。 

(五)第(三)款各類型資產淨值按第三十條第二項之結算匯率

換算即得出以計價幣別呈現之各類型淨資產價值。 

二、本基金包含不同計價貨幣之受益權單位，每營業日淨資產價值

計算及各不同計價貨幣受益權單位淨值換算均以基準貨幣與各

計價貨幣轉換進行，存在匯率換算風險。 

三、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

之。 

四、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

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

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

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

公開說明書揭露。經理公司並應依照下列約定計算本基金之淨

資產價值： 

（一）中華民國之資產： 

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 

（二）外國子基金：  

1.於證券交易市場交易者：由經理公司於計算日中華

民國時間上午 9點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及

路孚特(Refinitiv)取具最近營業日各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

停交易者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無法取得最近收

盤價格時，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

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

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非於證券交易市場交易者：由經理公司於計算日中

華民國時間中午 12 點前所取得各外國基金管理機

構最近對外公告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

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

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

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三）國外短期票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自買進日起至最近營業

日止估列之應收利息為準。 

（四）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由經理公司於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及路

孚特(Refinitiv)取具集中交易市場之最近收盤價

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由經理公司於計

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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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及路孚特(Refinitiv)取具或交易對

手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

市場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

訊（Bloomberg）及路孚特(Refinitiv)取具之最近結

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乃於每計算日下午 6 時完成，

惟若遇其所投資國外子基金有任何訊息宣告(如收益分

配,分割,合併等事宜)，須待國外各基金管理機構提供

相關資訊確認時，其淨值計算完成時間可能會稍受影響，

但仍會於每一計算日完成淨值計算。 

 

第三十條  幣制 

一、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權單位數據之一切簿冊文件、

收入、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

均應以基準貨幣(即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二、本基金非基準貨幣計價資產與基準貨幣之匯率兌換，先按彭

博資訊（Bloomberg）所示最近營業日各該外幣對美金之收盤

匯率將外幣換算為美金，再按中華民國外匯交易市場所示最

近營業日美金對新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如無法取

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最近營業日收盤匯率時，以路孚特

(Refinitiv)所提供之收盤匯率為準，如亦無法取得路孚特

(Refinitiv)所提供之最近營業日收盤匯率者，則以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所提供的收盤匯率為之。但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間之匯款，其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第三十一條  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一)本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

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三)本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四)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五)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六)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一)前項規定之事項。 

(二)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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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惟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如係於

基金成立後開始銷售者，則於首次銷售日次一營業日起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 

(三)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

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四)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五)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六)本基金之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 

(七)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訂之特殊情形

而不受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

殊情形結束後。 

(八)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九)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

證金情事)。 

三、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

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

電子方式為之。受益人地址、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變更

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

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本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

送達至受益人各原所載之通訊地址、傳真號碼或電子信

箱視為已依法送達。 

(二)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

報紙，或傳輸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業公會

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

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

以顯著方式揭露。 

四、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一)依前項第(一)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

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二)依前項第(二)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

輸日為送達日。 

(三)同時以第(一)、(二)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

為送達日。 

五、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

以書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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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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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台灣智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 五 條：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

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二、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

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

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四。本基金申購

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 經理公司得指定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代理銷售受益憑證。 

六、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

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受益憑證銷售機構，並於申購當

日將申購價金直接匯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申購人透過

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金交付銀行。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

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

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

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

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

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除國內貨幣市場型

基金或不以投資國內為限之基金，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金實

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算基準，計算所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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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之單位數外，經理公司以該轉申購申請日次一營業日之淨值

為計算基準，計算轉申購基金所得之單位數。 

七、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受益憑證銷售機構

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

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

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

申購人。 

八、 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

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

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

股票)、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上市或上櫃之興櫃股票、認購(售)權證或

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基金受益憑證〔含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反向型 ETF、商品 ETF、槓桿型 ETF、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

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臺灣存託憑證、政府公債、公司債（含

次順位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依金融資

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依不動產

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下列五大趨勢相關產業概念之族群： 

1、 精緻生活趨勢包含從事醫療保健、奢華消費、數位生活

等相關廠商； 

2、 藍海創新趨勢包含從事高進入門檻、具備高毛利率、產

品生命週期長、受景氣影響較低之相關科技產業； 

3、 大國崛起趨勢包含於新興市場建置生產據點以運用新

興市場之生產成本或從事新興市場當地內需產業之相

關廠商； 

4、 台灣品牌趨勢包含於全球消費市場以自有品牌銷售之

廠商； 

5、 天然資源與環保趨勢包含從事太陽能、風力、生質能源

等綠色能源相關產業及從事替代能源、大宗物資、礦產

以及與環保趨勢相關之產業。 

（二）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投資於上市

及上櫃公司股票、承銷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之總金額，不

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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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投資於前述

第(一)款所列主要投資產業之有價證券總額，不得低於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四）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

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第(二)至(三)款投資比

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

一個月，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發布之發行量

加權股價指數有下列情形之一起，迄恢復正常後一個月止： 

1、 最近六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數累計漲幅或跌幅

達百分之十以上(含本數)。 

2、 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數累計漲幅或跌

幅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含本數)。 

（五）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

調整，以符合第(二)款至第(三)款之比例限制。 

二、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含基金保管機構）、買入短期

票券、債券附買回交易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

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上開資

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

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

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三、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應委託證券經紀商，在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四、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

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

於一般證券經紀商。 

五、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投資，應以現款

現貨交易為之，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六、 經理公司得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股價指數、股票、存託憑證

或指數股票型基金之期貨、選擇權及期貨選擇權等證券相關商

品之交易，但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金管會之其他

相關規定。 

七、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

有規定外，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市、未上櫃股票或私募

之有價證券。但以原股東身分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

資股票或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承銷有價證券，不在此

限； 

（二）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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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 

（三）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四）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五）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

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

不在此限； 

（六）除基金受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

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七）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

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

受益憑證； 

（八）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

債）或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

行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

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

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九）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所表彰股票之股份總額，不

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

部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存託憑證、認

購（售）權證、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所表彰股票之股份

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惟認

購權證、認股權憑證與認售權證之股份總額得相互沖抵

(Netting)，以合併計算得投資比率上限； 

（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十一）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

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三； 

（十二） 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

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十； 

（十三） 投資於任一興櫃股票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一；投資於興櫃股票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 

（十四） 投資於任一興櫃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

興櫃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之百分之三； 

（十五） 投資之興櫃股票為初次上市或上櫃公開銷售者，得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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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項第(十三)、(十四)款之比率限制，但不得超過該

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一；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同一次

承銷興櫃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

三； 

（十六） 投資於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 

（十七） 投資於參與憑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 

（十八）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十九） 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市價

為前一營業日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上市基金

受益憑證； 

（二十） 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國內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

型 ETF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加計投資於其他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二十一）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

基金之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

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

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二十二）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當年

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但基金成立未滿一

個完整會計年度者，不在此限； 

（二十三） 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二十四） 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

委託書； 

（二十五）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

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二十六） 投資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

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

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

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

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

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以上； 

（二十七）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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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之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

國際金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二十八）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

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二十九）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

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

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三十）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

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具有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

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於該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三十一）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

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三十二）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如有分券指分

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上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

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三十三）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三十四）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

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

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及其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之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三十五）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

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

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所稱利害

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本基金投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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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 

（三十六）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三十七）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八、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第(九)款、第(十二)款、第(十四)款、

第(十五)款及第(二十一)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

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九、 前項規定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七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

時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七項禁止規定之

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

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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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目標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後條文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一、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均包括發行價格及

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申購價金均應以所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

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

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金。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以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面額為發行價格。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 N 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及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首次銷售日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其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本

契約第三條第一項所列該計價幣別之面額。 

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

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

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含遞延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

價格之百分之四。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五、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本基金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若因不同類型受益權單位而有差異者，經理公司應

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不影響投資人權益原則辦理，並於公開說明

書及銷售文件充分揭露。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

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

並於申購當日將申購價金直接匯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人

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

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

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

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

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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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繳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

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

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數。 

九、申購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時，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該等機構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該等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

定之方式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

確認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十、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

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提供已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十一、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

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算基準，計算

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十二、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就同一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

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或就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就

同一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或就不同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間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中揭露經理公司辦理有關轉

申購之規則及涉及不同外幣兌換時，兌換流程及匯率採用依據。 

十三、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

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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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

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十四、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如下: 

(一)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 A類型及 B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二)美元計價之受益權單位: A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美元貳仟元整，B 類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美元壹萬元整。 

(三)人民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 A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

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壹萬貳仟元整，B 類型人民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人民幣陸萬元整。 

(四)澳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 A 類型澳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澳幣貳仟元整，B 類型澳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澳幣壹萬元整。 

但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財富管理專戶申購本

基金者或投資型保單、網際網路交易規則另有規定或經經理公司

同意者，不在此限。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

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

式，將本基金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行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含反向型 ETF(Exchange Traded Fund)、商

品 ETF 及槓桿型 ETF)、國內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

貨信託基金、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證券（以下簡稱本國子基金）、境外基金、於外國證

券集中交易市場及經金管會核准並列示於基金公開說明書之國

家店頭市場交易之封閉式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

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表現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包

括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證券(REITs) (以下簡稱外國子基金)。如因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投資於子基金

(不含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REITs))之總金額，

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本數）。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

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

情形，係指本契約終止前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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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營業日後，至少應投資於五個以上子基

金，且每個子基金最高投資上限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三十。 

三、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

期票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

券附買回交易之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

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四、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

易、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

(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

等交易。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險交

易之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

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五、 經理公司得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並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之目的，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有

價證券、利率或指數之期貨、選擇權或期貨選擇權，及利

率交換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但需符合金管會「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

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二)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目的，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

品交易（即信用違約交換指數 CDX、iTraxx、MCDX與 LCDX 

Index），並應遵守下列規定，惟如有關法令另有規定或修

正者，從其規定： 

1.本基金承作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僅得為信用保護的

買方。 

2.與經理公司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對

手，除不得為經理公司之利害關係人外，並應符合下列

任一信用評等等級： 

(1)經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評定，長期債

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

等達 A-3 級（含）以上者；或 

(2)經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定，長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 Baa3 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

達 P-3 級（含）以上者；或 

(3)經 Fitch Ratings Ltd.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

達 BBB-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F3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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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者：或 

(4)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

評等達 twBBB-級（含）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A-3 級（含）以上者；或 

(5)經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twn ）級（含）

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F3（twn）級（含）以

上者。 

3.有關本基金從事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交易之控管

措施及投資釋例詳公開說明書。 

六、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

境外基金或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投資，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或與經理公司、經理公司委任之基

金銷售機構，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七、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

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

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當地一般證券經紀商。 

八、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

有規定外，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為放款或以本基金資產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三)不得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金； 

(四)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

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

憑證； 

(五)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

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

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六)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國

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商品 ETF及槓桿型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七)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權

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應符合經

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者； 

(八)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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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九)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

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

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本基金投資於

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十)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

此限； 

(十一)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

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十二)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表決

書； 

(十三)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十四)投資於經理公司本身及所屬集團之子基金，該子基金不

得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十五)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九、 本條第八項規定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 

十、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

之狀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定之情事

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

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部分之證券。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

值。因時差問題，故每營業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於次一營

業日(計算日)完成: 

(一)以基準貨幣計算本基金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

用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資產價

值。 

(二)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比例，計算以基準

貨幣呈現之各類型初步資產價值。 

(三)加減專屬各類型之損益，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資產

淨值。 

(四)前款各類型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

產價值。 

(五)第(三)款各類型資產淨值按第三十條第二項之結算匯率換算

即得出以計價幣別呈現之各類型淨資產價值。 

二、本基金包含不同計價貨幣之受益權單位，每營業日淨資產價值計算

及各不同計價貨幣受益權單位淨值換算均以基準貨幣與各計價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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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進行轉換，存在匯率換算風險。 

三、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四、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

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

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

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

明書揭露。經理公司並應依照下列約定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

值： 

（一）中華民國之資產：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

標準」辦理之。 

（二）外國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  

1.證券交易所或店頭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

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或路孚特

(Refinitiv)取具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

易者，以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

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

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非證券交易所或非店頭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中午 12 點前所取得各外國基金管理機構對外

公告之最近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

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

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

營業日淨值計算。 

（三）短期票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自買進日起至最近營業日止

估列之應收利息為準。 

（四）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 證券交易所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或路孚特

(Refinitiv)取具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 

2. 非證券交易所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及路孚特

(Refinitiv)取具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

準。 

3. 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

市場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點依序自彭博資

訊（Bloomberg）或路孚特(Refinitiv)取具之最近

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乃於每計算日下午 6時完成，

惟若遇其所投資國外子基金有任何訊息宣告(如分割、合

併、配息等事宜)，須待國外各基金管理機構提供相關資

訊確認時，其淨值計算完成時間可能會稍受影響，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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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每一計算日完成淨值計算。 

 

第三十條 幣制 

一、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權單位數據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

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基準

貨幣(即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不在此限。 

二、本基金非基準貨幣計價資產與基準貨幣之匯率兌換，先按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示最近營業日各該外幣對美金之收盤匯率將外幣

換算為美金，再按中華民國外匯交易市場所示最近營業日美金對新

臺幣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如無法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最近

營業日收盤匯率時，以路孚特(Refinitiv)所提供之收盤匯率為準，

如亦無法取得路孚特(Refinitiv)所提供之最近營業日收盤匯率者，

則以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所提供的收盤匯率為之。但基金保管機構與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之匯款，其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第三十一條 通知及公告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一)本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

者，得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二)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須通知 B 類型及 N 類型各計價幣

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三)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四)本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五)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六)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七)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

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一)前項規定之事項。 

(二)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但基金成立日後開始銷售之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或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應於首

次或再次銷售日次一營業日起，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該

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三)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

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比例等。 

(四)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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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六)本基金之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 

(七)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

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

後。 

(八)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

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九)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

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三、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

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受益人地址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

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清算人依本契約規定為送達

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通訊地址視為已依法送達。 

(二)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

傳輸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

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

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揭露。 

四、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一)依前項第(一)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

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二)依前項第(二)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

送達日。 

(三)同時以第(一)、(二)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

日。 

五、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

面、掛號郵寄方式為之。 

六、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

正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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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聯全球新興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訂對照表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之特性，訂定

其受理本基金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理截止

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受理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行，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說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理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金申購書件交付經理公司或

基金受益憑證銷售機構，並於申購

當日將申購價金直接匯入基金帳

戶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行帳戶。申購人透過銀行

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金

交付銀行。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金進入基金帳戶或經理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數。但申購人以特定金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金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扣

繳申購款項時，金融機構或電子支

付機構如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金

匯撥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或該

等機構因依銀行法第 47-3 條設立

之金融資訊服務事業跨行網路系

統之不可抗力情事致申購款項未

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金專戶或經

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理基金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行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數。受益人申請於經理

公司不同基金之轉申購，經理公司

應以該買回價金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金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

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數。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之特性，

訂定其受理本基金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

於受理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

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易。受理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行，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說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理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金申購書件交付

經理公司或基金受益憑證銷售

機構，並於申購當日將申購價

金直接匯入基金帳戶。申購人

透過銀行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金，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

書件及申購價金交付銀行。經

理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金進

入基金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數。但申購

人以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金，或於申購當日透過金融機

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金融

機構如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金匯撥基金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數。受

益人申請於經理公司不同基金

之轉申購，經理公司應以該買

回價金實際轉入所申購基金專

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

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數。 

1. 配合 112年 1
月 18 日金管

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51
號函核准之

信託契約範

本，增訂投

信得委託集

保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之

相關規定。 
2. 配合 112 年

1 月 18 日金

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
1 號函同意

備查之中華

民國證券投

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

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

募集發行銷

售及其申購

或買回作業

程 序 第 18 

條規定，針

對新臺幣計

價受益權單

位之申購，

增訂電子支

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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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易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第一項 

第一款 

本基金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

券為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上櫃

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經臺灣證

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

意上市或上櫃之興櫃股票、認購

(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參與憑

證、基金受益憑證﹝含指數股票型

基金（ETF）、反向型 ETF、槓桿型

ETF、期貨信託事業對不特定人募

集之期貨信託基金﹞、台灣存託憑

證、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

債）、可轉換公司債、金融債券（含

次順位金融債券）、國際金融組織

債券、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公開

招募之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募集之封閉

型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益證券

或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 

第一項 

第一款 

本基金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

證券為中華民國境內之上市或

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

經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

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同意上市或上櫃之

興櫃股票、認購(售)權證或認

股權憑證、參與憑證、基金受

益憑證﹝含指數股票型基金

（ETF）、反向型 ETF、槓桿型

ETF、期貨信託事業對不特定人

募集之期貨信託基金﹞、台灣

存託憑證、公債、公司債（含

次順位公司債）、可轉換公司

債、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

債券）、國際金融組織債券、

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公開招

募之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募集

之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益證

券或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

券。 

依不動產證券

化條例第 16 條

之規定，爰修訂

文字。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金投資於外國之有價證券為

中華民國境外之新興市場國家或

地區及已開發國家之證券集中交

易市場及經金管會核准之店頭市

場交易之股票、認購（售）權證或

認股權憑證(Warrants)、參與憑

證、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

(REITs)、封閉式基金受益憑證、基

金股份、投資單位及追蹤、模擬或

複製標的指數表現之指數股票型

基金(ETF，包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及槓桿型 ETF)、存託憑證；或

不低於金管會規定的評等之一定

等級，由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

行，於上述國家交易之債券；及經

金管會核准或生效得募集及銷售

之外國基金管理機構所發行或經

理之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份或投

資單位，並應符合金管會之限制或

禁止規定。如有關法令或相關規定

修改者依修正後的規定。前述所稱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金投資於外國之有價證券

為中華民國境外之新興市場國

家或地區及已開發國家之證券

集中交易市場及經金管會核准

之店頭市場交易之股票、認購

（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

(Warrants)、參與憑證、不動

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REITs)、

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份、投

資單位(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及槓桿型 ETF)、存託憑證；

或不低於金管會規定的評等之

一定等級，由國家或機構所保

證或發行，於上述國家交易之

債券；及經金管會核准或生效

得募集及銷售之外國基金管理

機構所發行或經理之基金受益

憑證、基金股份或投資單位，

並應符合金管會之限制或禁止

規定。如有關法令或相關規定

修改者依修正後的規定。前述

依金管會 111

年 1 月 28 日金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698 號

令，明訂所投資

之外國店頭市

場交易之基金

受益憑證限為

封閉型，並明訂

所投資之指數

股票型基金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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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中華民國境外之新興市場國家

或地區」、「已開發國家」之國家

或地區別詳如公開說明書。 

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新興市

場國家或地區」、「已開發國

家」之國家或地區別詳如公開

說明書。 

第八項 

第二款 

不得投資於結構式利率商品、國內

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

及次順位金融債券； 

第八項 

第二款 

不得投資於結構式利率商品、

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

債及次順位金融債券； 

明訂本基金僅

不得投資於國

內未上市或未

上櫃之次順位

公司債及次順

位金融債券，而

投資國外債券

則悉依金管會

111 年 1 月 28

日金管證投字

第 1100365698

號令辦理。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

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及金融

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之總金

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

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不得超

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所發行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

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

金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

上，但國內次順位公司債不受信用

評等限制；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

票、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

及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

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

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

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次順位公

司債之總額，不得超過該公司

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

發行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

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

合金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

級以上；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7 條，

爰明訂投資於

任一公司所發

行次順位公司

債之總額限制

僅限於國內次

順位公司債且

不受信用評等

限制。 

第八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

股票之總數，不得超過該次承銷總

數之百分之三； 

第八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

銷股票之總數，不得超過該次

承銷總數之百分之一；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

定，爰放寬投資

承銷股票比率

限制。 

第八項 

第十二款 

經理公司所經理之全部基金，投資

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數，不得超

過該次承銷總數之百分之十； 

第八項 

第十二款 

經理公司經理之全部基金，投

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數，

不得超過該次承銷總數之百分

之三；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

定，爰放寬投資

承銷股票比率

限制。 

第八項 

第十九款 

不得將本基金持有之有價證券借

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管理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

一規定者，不在此限； 

第八項 

第十九款 

不得將本基金持有之有價證券

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管理辦法第十四條規定

者，不在此限；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4 條之

1規定，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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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文字。 

第八項 

第二十七

款 

投資任一銀行所發行股票及金融

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之總金

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行所發行

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之

總金額，不得超過該銀行所發行金

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

一銀行所發行國內次順位金融債

券之總額，不得超過該銀行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行次順

位金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

次順位金融債券應符合金管會所

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但國內

次順位金融債券不受信用評等限

制； 

第八項 

第 二 十 七

款 

投資任一銀行所發行股票及金

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

之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

任一銀行所發行金融債券（含

次順位金融債券）之總金額，

不得超過該銀行所發行金融債

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

一銀行所發行次順位金融債券

之總額，不得超過該銀行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行

次順位金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上開次順位金融債券應符

合金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

級以上；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7 條，

爰明訂投資於

任一公司所發

行次順位金融

債券之總額限

制僅限於國內

次順位金融債

券且不受信用

評等限制。 

第八項 

第二十八

款 

投資於任一經金管會核准於我國

境內募集發行之國際金融組織所

發行之國際金融組織債券之總金

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及不得超過該國際金融

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行國際金融

組織債券總金額之百分之十； 

第八項 

第 二 十 八

款 

投資於經金管會核准於我國境

內募集發行之國際金融組織債

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國

際金融組織於我國境內募集發

行債券總金額之百分之十；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8 款及

配合現行海外

股票型基金信

託契約範本，爰

修訂之。 

 

第八項 

第三十七

款 

本基金不得涉及下列有價證券之

投資，如有關法令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依修正後的規定：以國內有價

證券、本國上巿或上櫃公司於海外

發行之有價證券、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於海外發行之受益憑證、未

經金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

及銷售之境外基金為連結標的之

連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第八項 

第 三 十 七

款 

本基金不得涉及下列有價證券

之投資，如有關法令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依修正後的規定：

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巿或

上櫃公司於海外發行之有價證

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

海外發行之受益憑證為連結標

的之連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依金管會 111

年 1 月 28 日金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698 號

令，爰修訂文

字。 

第九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金，第(九)

款、第(十二)款、第(十四)款、第

(十五)款及第(二十二)款所稱所

經理之全部基金，包括經理公司募

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及

期貨信託基金。 

 （新增）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0 條第

2 項及配合現

行海外股票型

基金信託契約

範本，爰增訂

之，以下項次依

序調整。 

第二十條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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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三項 本基金國外資產淨值之匯率兌換，

先 按 最 近 營 業 日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所示各該外幣對美元

之收盤匯率將外幣換算為美元，再

按最近營業日中華民國外匯交易

市場所示美元對新台幣之收盤匯

率換算為新台幣。如最近營業日無

法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收盤匯

率時，以路孚特(Refinitiv)所提

供之收盤匯率為準，如最近營業日

亦無法取得路孚特(Refinitiv)所

提供之收盤匯率者，則以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所提供的收盤匯率為之。

但基金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間之匯款，其匯率以實際匯款

時之匯率為準。 

第三項 本基金國外資產淨值之匯率兌

換，先按最近營業日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示各該外幣對

美元之收盤匯率將外幣換算為

美元，再按最近營業日中華民

國外匯交易市場所示美元對新

台幣之收盤匯率換算為新台

幣。如最近營業日無法取得彭

博資訊所提供之收盤匯率時，

以路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

收盤匯率為準，如最近營業日

亦無法取得路透社所提供之收

盤匯率者，則以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所提供的收盤匯率為之。

但基金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間之匯款，其匯率以實

際匯款時之匯率為準。 

配 合 路 透 社 

(Reuters)資訊

系統更名為路

孚 特

(Refinitiv)資

訊系統，爰調整

名稱。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公告及申報 第 三 十 一

條 

通知、公告及申報  

第二項 

第八款 

發生本契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五）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不受同

條項第(三)款至第(四)款原訂投

資比例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

束後。 

 （新增） 配合現行海外

股票型基金信

託契約範本，爰

增訂公告事項，

以下款次依序

調整。 

 

安聯全球綠能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訂對照表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七項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金

申購書件交付經理公司或基

金銷售機構，並於申購當日將

申購價金直接匯入基金帳戶

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申購

人透過基金銷售機構以特定

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應於

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金交付該銀行或證券商。除

經理公司及經理公司所委任

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

基金之基金銷售機構得收受

申購價金外，其他基金銷售機

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

應依基金銷售機構之指示，將

第七項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

金申購書件交付經理公司

或基金銷售機構，並於申購

當日將申購價金直接匯入

基金帳戶。申購人透過基金

銷售機構以特定金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金，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金

交付該基金銷售機構。除第

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理

公司應以申購價金進入基

金帳戶當日每受益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為計算基準，計

算申購單位數。 

1.配合 112 年

1 月 18 日金

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
1 號函核准

之信託契約

範本，增訂

投信得委託

集保辦理基

金款項收付

之 相 關 規

定。 
2.依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募

集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處

理準則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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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申購價金直接匯撥至基金保

管機構設立之基金專戶或經

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該事

業指定之銀行帳戶。另除第八

項至第十項情形外，經理公司

應以申購價金進入基金帳戶

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當日

淨值為計算基準，計算申購單

位數。 

條第 2 項之

規定，爰增

訂文字。 

第八項 申購本基金新臺幣計價受益

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金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或電子

支付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金

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

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金匯

撥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行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行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立之

金融資訊服務事業跨行網路

系統之不可抗力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行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數。 

第八項 申購本基金新臺幣計價受

益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金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金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金融機

構如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金匯撥基金專戶者，

或該等機構因依銀行法第

四十七之三條設立之金融

資訊服務事業跨行網路系

統之不可抗力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理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匯撥至基金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每受益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計算申購單位數。 

1. 配合 112 年

1月18日金

管 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5
1 號函核准

之 信 託 契

約範本，增

訂 投 信 得

委 託 集 保

辦 理 基 金

款 項 收 付

之 相 關 規

定。 
2. 配合 112年

1月18日金

管 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
51 號函同

意 備 查 之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暨 顧

問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金 募

集 發 行 銷

售 及 其 申

購 或 買 回

作 業 程 序

第 18  條規

定，針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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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臺 幣 計 價

受 益 權 單

位之申購，

增 訂 電 子

支付方式。 
第九項 申購本基金外幣計價受益權

單位，申購人以特定金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

申購款項時，金融機構如已於

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金指

示匯撥，且於受理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經經理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金專戶

或取得金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

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數。經理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

基金款項收付時，金融機構如

已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依該事業

指定之方式將申購價金指示

匯撥至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

戶，且該事業確認金融機構已

將申購款項匯入其指定之銀

行帳戶或取得金融機構提供

已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

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數。 

第九項 申購本基金外幣計價受益

權單位，申購人以特定金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

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金融

機構如已於受理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金指示匯撥，且

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經理公司確認申

購款項已匯入基金專戶或

取得金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

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數。 

配合 112 年 1
月 18 日金管

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51
號函核准之信

託契約範本，

增訂投信得委

託集保辦理基

金款項收付之

相關規定。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本方

針及範圍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

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目 

中華民國境外之全球國家或

地區證券集中交易市場及經

金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易

之股票（含承銷股票）、認購

（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參

與憑證、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

證券(REITs)、封閉式基金受益

憑證、基金股份、投資單位及

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數表

現之指數股票型基金(ETF，包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目 

中華民國境外之全球國家

或地區證券集中交易市場

及經金管會核准之店頭市

場交易之股票（含承銷股

票）、認購（售）權證或認

股權憑證、參與憑證、不動

產 投 資 信 託 受 益 證 券

(REITs)、基金受益憑證、基

金股份、投資單位(含反向

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

依金管會 111
年 1 月 28 日

金管證投字第

1100365698號
令，明訂所投

資之外國店頭

市場交易之基

金受益憑證限

為封閉型，並

明訂所投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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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

桿型 ETF)或存託憑證；前述所

稱「中華民國境外」之國家或

地區別詳如公開說明書； 

型 ETF)或存託憑證；前述

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國

家或地區別詳如公開說明

書； 

指數股票型基

金定義。 

第八項 
第二款 

不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

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

位金融債券； 

第八項 
第二款 

不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

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

位金融債券； 

明訂本基金僅

不得投資於國

內未上市或未

上櫃之次順位

公司債及次順

位金融債券，

而投資國外債

券則悉依金管

會 111 年 1 月

28日金管證投

字 第

1100365698號
令辦理。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

股票、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

債）或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

融債券）之總額，不得超過本

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國內

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不得超

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

券後）所發行次順位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

司債應符合金管會所規定之

信用評等等級以上，但國內次

順位公司債不受信用評等限

制；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

司股票、公司債（含次順位

公司債）或金融債券（含次

順位金融債券）之總額，不

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

司所發行次順位公司債之

總額，不得超過該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

行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

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

應符合金管會所規定之信

用評等等級以上；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7 條，

明訂投資於任

一公司所發行

次順位公司債

之總額限制僅

限於國內次順

位公司債且不

受信用評等限

制。 

第八項 
第 十 一

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

承銷股票之總數，不得超過該

次承銷總數之百分之三； 

第八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

司承銷股票之總數，不得超

過該次承銷總數之百分之

一；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0 條

第 1項第 10款
規定，爰放寬

投資承銷股票

比率限制。 
第八項 
第 十 二

款 

經理公司所經理之全部基金，

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

數，不得超過該次承銷總數之

百分之十； 

第八項 
第十二款 

經理公司經理之全部基金，

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

總數，不得超過該次承銷總

數之百分之三；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0 條

第 1項第 10款
規定，爰放寬

投資承銷股票

比率限制。 
第八項 不得將本基金持有之有價證 第八項 不得將本基金持有之有價 依據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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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 十 九

款 
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十四條

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不在

此限； 

第十九款 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十四條規定者，不在此限；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4 條

之 1 規定，爰

修訂文字。 
第八項 
第 二 十

七款 

投資任一銀行所發行股票及

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

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

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

資於任一銀行所發行金融債

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之總

金額，不得超過該銀行所發行

金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

資於任一銀行所發行國內次

順位金融債券之總額，不得超

過該銀行該次（如有分券指分

券後）所發行次順位金融債券

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

金融債券應符合金管會所規

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但國

內次順位金融債券不受信用

評等限制； 

第八項 
第二十七

款 

投資任一銀行所發行股票

及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

債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投資於任一銀行所發

行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

債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

該銀行所發行金融債券總

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

銀行所發行次順位金融債

券之總額，不得超過該銀行

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所發行次順位金融債券總

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

金融債券應符合金管會所

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7 條，

明訂投資於任

一公司所發行

次順位金融債

券之總額限制

僅限於國內次

順位金融債券

且不受信用評

等限制。 

第八項 
第 二 十

八款 

投資於任一經金管會核准於

我國境內募集發行之國際金

融組織所發行之國際金融組

織債券之總金額，不得超過本

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及不得超過該國際金融組織

於我國境內所發行國際金融

組織債券總金額之百分之十； 

第八項 
第二十八

款 

投資於經財政部或金管會

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行

之國際金融組織債券之總

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國

際金融組織於我國境內募

集發行債券總金額之百分

之十；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0 條

第1項第18款
及配合海外股

票型基金信託

契約範本，爰

修訂之。 
 

第九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金，第

(九)款、第(十二)款、第(十四)
款、第(十五)款及第(二十二)款
所稱所經理之全部基金，包括

經理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及期貨信託基

金。 

 (新增)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0 條

第 2 項及配合

現行海外股票

型基金信託契

約範本，爰增

訂之，以下項

次依序調整。 
 

 
 

安聯台灣智慧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訂對照表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之特性，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之特 1. 配合 1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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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訂定其受理本基金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

係於受理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易。受理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行，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說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理公司網站。申購人

應於申購當日將基金申購書

件交付經理公司或基金受益

憑證銷售機構，並於申購當日

將申購價金直接匯入基金帳

戶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

時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申

購人透過銀行特定金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金，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金交付

銀行。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金進入基金帳戶或經理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行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數。

但申購人以特定金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金融機構帳戶或電子支付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金融機

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受理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將申購價金匯撥基

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

戶，或該等機構因依銀行法第

47-3 條設立之金融資訊服務

事業跨行網路系統之不可抗

力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理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匯撥至基金專戶或

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該

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數。受益人申請於經理公司不

性，訂定其受理本基金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

申購人係於受理截止時間

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

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

交易。受理申購申請之截止

時間，經理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行，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

公開說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理公司網站。申購人應

於申購當日將基金申購書

件交付經理公司或基金受

益憑證銷售機構，並於申購

當日將申購價金直接匯入

基金帳戶。申購人透過銀行

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金，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金交付銀行。經

理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金進入基金帳戶當日淨值

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數。但申購人以特定金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扣

繳申購款項時，金融機構如

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金匯撥基金專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數。受益人申請於經理公

司不同基金之轉申購，除國

內貨幣市場型基金或不以

投資國內為限之基金，經理

公司應以該買回價金實際

轉入所申購基金專戶時當

日之淨值為計算基準，計算

所得申購之單位數外，經理

公司以該轉申購申請日次

一營業日之淨值為計算基

準，計算轉申購基金所得之

單位數。 

1 月 18 日金

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
1 號函核准

之信託契約

範本，增訂

投信得委託

集保辦理基

金款項收付

之 相 關 規

定。 
2. 配合 112 年

1月 18日金

管證投字第

1110364805
1 號函同意

備查之中華

民國證券投

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

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

募集發行銷

售及其申購

或買回作業

程序第 18 

條規定，針

對新臺幣計

價受益權單

位之申購，

增訂電子支

付方式。 
3. 依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募

集發行銷售

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

序」第 18 條

第 4 項修訂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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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同基金之轉申購，除國內貨幣

市場型基金或不以投資國內

為限之基金，經理公司應以該

買回價金實際轉入所申購基

金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算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數

外，經理公司以該轉申購申請

日次一營業日之淨值為計算

基準，計算轉申購基金所得之

單位數。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本方

針及範圍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

本方針及範圍 

 

第七項 
第 十 二

款 

經理公司所經理之全部基金，

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

數，不得超過該次承銷總數之

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二款 

經理公司經理之所有基金，

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

總數，不得超過該次承銷總

數之百分之十； 

酌修文字。 

第八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金，第

(九)款、第(十二)款、第(十四)
款、第(十五)款及第(二十一)款
所稱所經理之全部基金，包括

經理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及期貨信託基

金。 

 (新增) 依據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理

辦法第 10 條

第 2 項及配合

現行國內股票

型基金信託契

約範本，爰增

訂之，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安聯四季雙收入息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訂對照表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各類型

受益憑證單位之特性，訂定其

受理本基金申購申請之截止

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

理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

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

業日之交易。本基金受理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若因不同類

型受益權單位而有差異者，經

理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

人及不影響投資人權益原則

辦理，並於公開說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露。受理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行，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說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各類

型受益憑證單位之特性，訂

定其受理本基金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

人係於受理截止時間前提

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

本基金受理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若因不同類型受益

權單位而有差異者，經理公

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

及不影響投資人權益原則

辦理，並於公開說明書及銷

售文件充分揭露。受理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

應確實嚴格執行，並應將該

1. 配 合 112
年 1 月 18
日金管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
51 號函核

准之信託

契約範本，

增訂投信

得委託集

保辦理基

金款項收

付之相關

規定。 
2. 配 合 112

年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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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或經理公司網站。 資訊載明於公開說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理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金申購書件交付經理公

司或基金銷售機構，並於申

購當日將申購價金直接匯

入基金專戶。投資人透過銀

行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金，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

書件及申購價金交付銀行

或證券商。經理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金進入基金專

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數。但投資人以

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金，或於申購當日透過金融

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金融機構如於受理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金匯撥基金

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行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立

之金融資訊服務事業跨行

網路系統之不可抗力情事

致申購款項未於受理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匯撥至基金專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數。申購外幣計價受

益權單位時，投資人透過特

定金錢信託方式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扣

繳外幣申購款項時，該等機

構已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金指示匯撥，且於受

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經理公司確認申購款項

已匯入基金專戶或取得該

等機構提供已於受理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

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數。受益人

申請於經理公司不同基金

之轉申購，經理公司應以該

日金管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
51 號函同

意備查之

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

券投資信

託基金募

集發行銷

售及其申

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

第 18  條

規定，針對

新臺幣計

價受益權

單位之申

購，增訂電

子支付方

式。 
3. 因本基金

為多幣別

計價基金，

爰參照海

外股票型

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

(僅適用於

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

金)條文，

爰將原第

6 項後段

文字分別

移列至第

5 條第 7 項

至第 9 項

及 第 11
項。 

4. 另依中華

民國證券

第七項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金

申購書件交付經理公司或基

金銷售機構，並於申購當日將

申購價金直接匯入基金專戶

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投資

人透過銀行特定金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金，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金交付銀

行或證券商。除經理公司及經

理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

為投資人申購基金之基金銷

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金外，其

他基金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

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金銷售

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金直接

匯撥至基金保管機構設立之

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行

帳戶。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

形外，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金進入基金專戶或經理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該事業

指定之銀行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數。 
第八項 申購本基金新臺幣計價受益

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金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或電子

支付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金

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

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金匯

撥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行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行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立之

金融資訊服務事業跨行網路

系統之不可抗力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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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至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行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數。 

買回價金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金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

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

單位數。 

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

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

金募集發

行銷售及

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

程序第 18
條修訂文

字及增訂

第 10 項。 

第九項 申購外幣計價受益權單位時，

投資人透過特定金錢信託方

式或於申購當日透過金融機

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

該等機構已於受理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金指示匯撥，且於受

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經理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

入基金專戶或取得該等機構

提供已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數。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

金融機構如已於受理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金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

定之銀行帳戶，且該事業確認

金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

其指定之銀行帳戶或取得金

融機構提供已於受理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數。 
第十項 基金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

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理者，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如已

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前將申購價金指示匯撥，

且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經理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金專戶，或取得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提供已於

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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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 十 一

項 
受益人申請於經理公司不同

基金之轉申購，經理公司應以

該買回價金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金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

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數。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本方

針及範圍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

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

基金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

之投資利得及維持收益之安

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

經營方式，將本基金投資於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

募集發行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國內期貨信託事業對不特

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金、依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募集之封

閉型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

益證券（以下簡稱本國子基

金）、境外基金及於外國證券

集中交易市場及經金管會核

准並列示於基金公開說明書

之店頭市場交易之封閉式基

金受益憑證、基金股份、投資

單位及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

指數表現之指數股票型基金

(ETF，包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 、不動產

投資信託受益證券(REITs) (以
下簡稱外國子基金)。如因有關

法令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

規定。並依下列規範進行投

資： 
（一）原則上，本基金自成立

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投

資於子基金(不含不動

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

(REITs))之總金額，不

得低於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七十（含本

數）。 
(以下略) 

第一項 
 

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

保基金之安全，並積極追求

長期之投資利得及維持收

益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

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

金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行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國內期

貨信託事業對不特定人募

集之期貨信託基金、依不動

產證券化條例募集之封閉

型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

益證券（以下簡稱本國子基

金）、境外基金及於外國證

券集中交易市場及經金管

會核准並列示於基金公開

說明書之店頭市場交易之

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份、

投資單位(含反向型 ETF、
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 、
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

(REITs) (以下簡稱外國子

基金)。如因有關法令或相

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並依下列規範進行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金自成

立日起屆滿三個月

後，投資於子基金

(不含動產投資信託

受益證券(REITs))之
總金額，不得低於本

基金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七十（含本

數）。 
 
(以下略) 

依金管會 111
年 1 月 28 日

金管證投字第

1100365698號
令，明訂所投

資之外國店頭

市場交易之基

金受益憑證限

為封閉型，並

明訂所投資之

指數股票型基

金定義。 
 

第八項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行、保證或 第八項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行、保證 依證券投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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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六款 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

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

基金受益憑證者，不在此限； 

第六款 或背書之短期票券總金額，

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並不得超過

新臺幣五億元； 

託基金管理辦

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7 款修

訂。 
第八項 
第 十 四

款 

投資於經理公司本身及所屬

集團之子基金，該子基金不得

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新增) 依金管會 103
年 8 月 27 日

金管證投字第

1030027623
號函之規定增

訂，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 三 十

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二項 
第七款 

發生本契約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不

受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

例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

束後。 

 （新增） 配合現行組合

型基金信託契

約範本，爰增

訂公告事項，

以下款次依序

調整。 
 

 
安聯四季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訂對照表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各類型

受益憑證單位之特性，訂定其

受理本基金申購申請之截止

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

理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

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

業日之交易。本基金受理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若因不同類

型受益權單位而有差異者，經

理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

人及不影響投資人權益原則

辦理，並於公開說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露。受理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行，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說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理公司網站。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各類

型受益憑證單位之特性，訂

定其受理本基金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

人係於受理截止時間前提

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

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

本基金受理申購申請之截

止時間若因不同類型受益

權單位而有差異者，經理公

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

及不影響投資人權益原則

辦理，並於公開說明書及銷

售文件充分揭露。受理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

應確實嚴格執行，並應將該

資訊載明於公開說明書、相

關銷售文件或經理公司網

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

基金申購書件交付經理公

司或基金銷售機構，並於申

購當日將申購價金直接匯

1. 配 合 112
年 1 月 18
日金管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
51 號函核

准之信託

契約範本，

增訂投信

得委託集

保辦理基

金款項收

付之相關

規定。 
2. 配 合 112

年 1 月 18

日金管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
51 號函同

意備查之

中華民國

第七項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金

申購書件交付經理公司或基

金銷售機構，並於申購當日將

申購價金直接匯入基金專戶

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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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投資

人透過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金，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

書件及申購價金交付銀行或

證券商。除經理公司及經理公

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基金之基金銷售機

構得收受申購價金外，其他基

金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

件，申購人應依基金銷售機構

之指示，將申購價金直接匯撥

至基金保管機構設立之基金

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

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

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金進入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

基金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行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數。 

入基金專戶。投資人透過特

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

及申購價金交付銀行或證

券商。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金進入基金專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數。但投資人以特定

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金融機構

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金融

機構如於受理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金匯撥基金專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行法

第四十七之三條設立之金

融資訊服務事業跨行網路

系統之不可抗力情事致申

購款項未於受理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金專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數。申購外幣計價受益權

單位時，投資人透過特定金

錢信託方式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扣繳外

幣申購款項時，該等機構已

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金指示匯撥，且於受理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理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

入基金專戶或取得該等機

構提供已於受理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數。受益人申請

於經理公司不同基金之轉

申購，經理公司應以該買回

價金實際轉入所申購基金

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數。 

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

券投資信

託基金募

集發行銷

售及其申

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

第 18  條

規定，針對

新臺幣計

價受益權

單位之申

購，增訂電

子支付方

式。 
3. 因本基金

為多幣別

計價基金，

爰參照海

外股票型

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

(僅適用於

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

金)條文，

爰將原第

6 項後段

文字分別

移列至第

5 條第 7 項

至第 9 項

及 第 11
項。 

4. 另依中華

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

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

金募集發

第八項 申購本基金新臺幣計價受益

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金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或電子

支付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金

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

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金匯

撥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行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行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立之

金融資訊服務事業跨行網路

系統之不可抗力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行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數。 
第九項 申購外幣計價受益權單位時，



 17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投資人透過特定金錢信託方

式或於申購當日透過金融機

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

該等機構已於受理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金指示匯撥，且於受

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經理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

入基金專戶或取得該等機構

提供已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數。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

金融機構如已於受理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申

購價金指示匯撥至該事業指

定之銀行帳戶，且該事業確認

金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

其指定之銀行帳戶或取得金

融機構提供已於受理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數。 

行銷售及

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

程序第 18
條修訂文

字及增訂

第 10 項。 

第十項 基金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

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理者，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如已

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前將申購價金指示匯撥，

且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經理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金專戶，或取得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提供已於

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數。 
第 十 一

項 
受益人申請於經理公司不同

基金之轉申購，經理公司應以

該買回價金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金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

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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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本方

針及範圍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

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

基金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

之投資利得及維持收益之安

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

經營方式，將本基金投資於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

募集發行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國內期貨信託事業對不特

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金、依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募集之封

閉型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

益證券（以下簡稱本國子基

金）、境外基金及於外國證券

集中交易市場及經金管會核

准並列示於基金公開說明書

之國家店頭市場交易之封閉

式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份、

投資單位及追蹤、模擬或複製

標的指數表現之指數股票型

基金(ETF，包含反向型 ETF、
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不

動 產 投 資 信 託 受 益 證 券

(REITs) (以下簡稱外國子基

金)。如因有關法令或相關規定

修改者，從其規定。並依下列

規範進行投資： 
(以下略) 

第一項 
 

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

保基金之安全，並積極追求

長期之投資利得及維持收

益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

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

金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行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國內期

貨信託事業對不特定人募

集之期貨信託基金、依不動

產證券化條例募集之封閉

型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

益證券（以下簡稱本國子基

金）、境外基金及於外國證

券集中交易市場及經金管

會核准並列示於基金公開

說明書之國家店頭市場交

易之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

份、投資單位 (含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

證券(REITs) (以下簡稱外

國子基金)。如因有關法令

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

定。並依下列規範進行投

資： 
 
(以下略) 

依金管會 111
年 1 月 28 日

金管證投字第

1100365698號
令，明訂所投

資之外國店頭

市場交易之基

金受益憑證限

為封閉型，並

明訂所投資之

指數股票型基

金定義。 

第八項 
第 十 一

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行、保證或

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

總金額，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

基金受益憑證者，不在此限； 

第八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行、保證

或背書之短期票券總金額，

不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並不得超過

新臺幣五億元； 

依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管理辦

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7 款修

訂。 
第八項 
第 十 四

款 

投資於經理公司本身及所屬

集團之子基金，該子基金不得

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新增) 依金管會 103
年 8 月 27 日

金管證投字第

1030027623
號函之規定增

訂，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 二 十

條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四項 於證券交易市場交易者：由經 第四項 於證券交易市場交易者：由 配 合 路 透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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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二款 
第一目 

理公司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訊

（ Bloomberg ） 及 路 孚 特

(Refinitiv)取具最近營業日各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

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

有暫停交易者或久無報價與

成交資訊或無法取得最近收

盤價格時，以經理公司洽商其

他獨立專業機構、經理公司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

或經理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

之公平價格為準。 

第二款 
第一目 

經理公司於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

博資訊（Bloomberg）及路透

社(Reuters)取具最近營業日

各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交易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

為準。持有暫停交易者或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無法

取得最近收盤價格時，以經

理公司洽商其他獨立專業

機構、經理公司隸屬集團之

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理

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

平價格為準。 

(Reuters)資訊

系統更名為路

孚 特

(Refinitiv) 資

訊系統，爰調

整名稱。 

第四項 
第四款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易市場交易者，由經

理公司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訊

（ Bloomberg ） 及 路 孚 特

(Refinitiv)取具集中交易市場

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集

中交易市場交易者，由經理

公司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

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訊

（ Bloomberg ） 及 路 孚 特

(Refinitiv)取具或交易對手所

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契約所定之標

的種類所屬之期貨交易市場

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 Bloomberg ） 及 路 孚 特

(Refinitiv)取具之最近結算價

格為準，以計算契約利得或

損失。 

第四項 
第四款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易市場交易者，由

經理公司於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

博資訊（Bloomberg）及路

透社(Reuters)取具集中交

易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

準；非集中交易市場交易

者，由經理公司於計算日

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及路透社

(Reuters)取具或交易對手

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契約所定之

標的種類所屬之期貨交易

市場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

訊（Bloomberg）及路透社

(Reuters)取具之最近結算

價格為準，以計算契約利

得或損失。 

配 合 路 透 社 
(Reuters)資訊

系統更名為路

孚 特

(Refinitiv) 資

訊系統，爰調

整名稱。 

第 三 十

條 
幣制 第三十條 幣制  

第二項 本基金非基準貨幣計價資產

與基準貨幣之匯率兌換，先按

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最

近營業日各該外幣對美金之

收盤匯率將外幣換算為美金，

再按中華民國外匯交易市場

所示最近營業日美金對新臺

幣之收盤匯率換算為新臺幣。

第二項 本基金非基準貨幣計價資

產與基準貨幣之匯率兌換，

先按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示最近營業日各該外幣

對美金之收盤匯率將外幣

換算為美金，再按中華民國

外匯交易市場所示最近營

業日美金對新臺幣之收盤

配 合 路 透 社 
(Reuters)資訊

系統更名為路

孚 特

(Refinitiv) 資

訊系統，爰調

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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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如無法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

之最近營業日收盤匯率時，以

路孚特(Refinitiv)所提供之收

盤匯率為準，如亦無法取得路

孚特(Refinitiv)所提供之最近

營業日收盤匯率者，則以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所提供的收盤

匯率為之。但基金保管機構與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之匯款，

其匯率以實際匯款時之匯率

為準。 

匯率換算為新臺幣。如無法

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最

近營業日收盤匯率時，以路

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收

盤匯率為準，如亦無法取得

路透社所提供之最近營業

日收盤匯率者，則以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所提供的收盤

匯率為之。但基金保管機構

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之

匯款，其匯率以實際匯款時

之匯率為準。 
第 三 十

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二項 
第七款 

發生本契約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不

受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

例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

束後。 

 (新增) 配合現行組合

型基金信託契

約範本，爰增

訂公告事項，

以下款次依序

調整。 
 

安聯目標收益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訂對照表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益權單位之申購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各類型

受益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

理本基金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理

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

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易。本基金受理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若因不同類型

受益權單位而有差異者，經理

公司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

及不影響投資人權益原則辦

理，並於公開說明書及銷售文

件充分揭露。受理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理公司應確實嚴

格執行，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

公開說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

經理公司網站。 

第六項 經理公司應依本基金各類

型受益權單位之特性，訂定

其受理本基金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

係於受理截止時間前提出

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

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本

基金受理申購申請之截止

時間若因不同類型受益權

單位而有差異者，經理公司

應基於公平對待投資人及

不影響投資人權益原則辦

理，並於公開說明書及銷售

文件充分揭露。受理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經理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行，並應將該資

訊載明於公開說明書、相關

銷售文件或經理公司網站。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

金申購書件交付經理公司

或基金銷售機構，並於申購

當日將申購價金直接匯入

1. 配 合 112
年 1 月 18
日金管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
51 號函核

准之信託

契約範本，

增訂投信

得委託集

保辦理基

金款項收

付之相關

規定。 
2. 配 合 112

年 1 月 18
日金管證

投 字 第

111036480
51 號函同

意備查之

中華民國

第七項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金

申購書件交付經理公司或基

金銷售機構，並於申購當日將

申購價金直接匯入基金專戶

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



 21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時

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投資

人透過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

購基金，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

書件及申購價金交付銀行或

證券商。除經理公司及經理公

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基金之基金銷售機

構得收受申購價金外，其他基

金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

件，申購人應依基金銷售機構

之指示，將申購價金直接匯撥

至基金保管機構設立之基金

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行帳戶。

另除第八項至第十項情形外，

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

金進入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

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

基金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行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數。 

基金專戶。投資人透過特定

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應

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金交付銀行或證券

商。經理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金進入基金專戶當日

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數。但投資人以特定金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金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金融機

構如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金匯撥基金專戶者，

或該等機構因依銀行法第

四十七之三條設立之金融

資訊服務事業跨行網路系

統之不可抗力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理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匯撥至基金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數。申購外幣計價受益權單

位時，投資人透過特定金錢

信託方式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金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

申購款項時，該等機構已於

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金指示匯撥，且於受理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經

理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

入基金專戶，或取得該等機

構提供已於受理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數。受益人申請

於經理公司不同基金之轉

申購，經理公司應以該買回

價金實際轉入所申購基金

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算

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數。 

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

券投資信

託基金募

集發行銷

售及其申

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

第 18 條

規定，針對

新臺幣計

價受益權

單位之申

購，增訂電

子支付方

式。 
3. 因本基金

為多幣別

計價基金，

爰參照海

外股票型

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

契約範本

(僅適用於

含新臺幣

多幣別基

金)條文，

爰將原第

6 項後段

文字分別

移列至第

5 條第 7 項

至第 9 項

及 第 11
項。 

4. 另依中華

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

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

金募集發

第八項 申購本基金新臺幣計價受益

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金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當

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或電子

支付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金

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如於

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金匯

撥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行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

行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立之

金融資訊服務事業跨行網路

系統之不可抗力情事致申購

款項未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

至基金專戶或經理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基金

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行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

計算申購單位數。 
第九項 申購外幣計價受益權單位時，



 22

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投資人透過特定金錢信託方

式或於申購當日透過金融機

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

該等機構已於受理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金指示匯撥，且於受

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經經理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

匯入基金專戶，或取得該等機

構提供已於受理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

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

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數。經理公司委由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辦理基金款項收付

時，金融機構如已於受理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將

申購價金指示匯撥至該事業

指定之銀行帳戶，且該事業確

認金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

入其指定之銀行帳戶或取得

金融機構提供已於受理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數。 

行銷售及

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

程序第 18
條修訂文

字及增訂

第 10 項。 

第十項 基金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

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理者，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如已

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前將申購價金指示匯撥，

且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

營業日，經經理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金專戶，或取得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提供已於

受理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

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數。 
第 十 一

項 
受益人申請於經理公司不同

基金之轉申購，經理公司應以

該買回價金實際轉入所申購

基金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

算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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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本方

針及範圍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

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

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

基金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

之投資利得及維持收益之安

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

經營方式，將本基金投資於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

募集發行之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 (含反向型 ETF(Exchange 
Traded Fund)、商品 ETF 及槓

桿型 ETF)、國內期貨信託事業

對不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

基金、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募

集之封閉型不動產投資信託

基金受益證券（以下簡稱本國

子基金）、境外基金、於外國

證券集中交易市場及經金管

會核准並列示於基金公開說

明書之國家店頭市場交易之

封閉式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

份或投資單位及追蹤、模擬或

複製標的指數表現之指數股

票型基金(ETF，包括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

益證券(REITs) (以下簡稱外國

子基金)。如因有關法令或相關

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並依

下列規範進行投資： 
(以下略) 

第一項 
 

經理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

保基金之安全，並積極追求

長期之投資利得及維持收

益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

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

金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行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含反向

型 ETF(Exchange Traded 
Fund)、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國內期貨信託事業對

不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

基金、依不動產證券化條例

募集之封閉型不動產投資

信託基金受益證券（以下簡

稱本國子基金）、境外基金、

於外國證券集中交易市場

及經金管會核准並列示於

基金公開說明書之國家店

頭市場交易之基金受益憑

證、基金股份或投資單位

(包括反向型ETF、商品ETF
及槓桿型 ETF)、不動產投

資 信 託 基 金 受 益 證 券

(REITs) (以下簡稱外國子

基金)。如因有關法令或相

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並依下列規範進行投資： 
(以下略) 

依金管會 111
年 1 月 28 日

金管證投字第

1100365698號
令，明訂所投

資之外國店頭

市場交易之基

金受益憑證限

為封閉型，並

明訂所投資之

指數股票型基

金定義。 

第八項 
第 十 四

款 

投資於經理公司本身及所屬

集團之子基金，該子基金不得

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新增) 依金管會 103
年 8 月 27 日

金管證投字第

1030027623
號函之規定增

訂，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 二 十

條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四項 
第二款 
第一目 

證券交易所或店頭市場交易

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

午 9 點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 Bloomberg ） 或 路 孚 特

(Refinitiv)取具之最近收盤價

第四項 
第二款 
第一目 

證券交易所或店頭市場交

易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

訊（Bloomberg）或路透社

(Reuters)取具之最近收盤價

配 合 路 透 社 
(Reuters)資訊

系統更名為路

孚 特

(Refinitiv)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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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格為準。持有暫停交易者，以

經理公司洽商其他獨立專業

機構、經理公司隸屬集團之母

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理公司

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

為準。 

格為準。持有暫停交易者，

以經理公司洽商其他獨立

專業機構、經理公司隸屬集

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

經理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

之公平價格為準。 

訊系統，爰調

整名稱。 

第四項 
第四款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證券交易所交易者，以計算

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依

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
或路孚特 (Refinitiv)取具之

最近收盤價格為準； 
2.非證券交易所交易者，以計

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 Bloomberg ） 及 路 孚 特

(Refinitiv)取具或交易對手

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 
3.期貨：依期貨契約所定之標

的種類所屬之期貨交易市場

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 Bloomberg ） 或 路 孚 特

(Refinitiv)取具之最近結算

價格為準，以計算契約利得

或損失。 

第四項 
第四款 
 

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證券交易所交易者，以計

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9
點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或路透社

(Reuters)取具之最近收盤

價格為準； 
2.非證券交易所交易者，以

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

午 9 點依序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及路透社

(Reuters)取具或交易對手

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 
3.期貨：依期貨契約所定之

標的種類所屬之期貨交

易市場於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上午 9 點依序自彭

博資訊（Bloomberg）或路

透社(Reuters)取具之最近

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契

約利得或損失。 

配 合 路 透 社 
(Reuters)資訊

系統更名為路

孚 特

(Refinitiv) 資

訊系統，爰調

整名稱。 

第 三 十

條 
幣制 第三十條 幣制  

第二項 本基金非基準貨幣計價資產

與基準貨幣之匯率兌換，先按

彭博資訊（Bloomberg）所示最

近營業日各該外幣對美金之

收盤匯率將外幣換算為美金，

再按中華民國外匯交易市場

所示最近營業日美金對新臺

幣之收盤匯率換算為新臺幣。

如無法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

之最近營業日收盤匯率時，以

路孚特(Refinitiv)所提供之收

盤匯率為準，如亦無法取得路

孚特(Refinitiv)所提供之最近

營業日收盤匯率者，則以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所提供的收盤

匯率為之。但基金保管機構與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之匯款，

第二項 本基金非基準貨幣計價資

產與基準貨幣之匯率兌換，

先按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示最近營業日各該外幣

對美金之收盤匯率將外幣

換算為美金，再按中華民國

外匯交易市場所示最近營

業日美金對新臺幣之收盤

匯率換算為新臺幣。如無法

取得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最

近營業日收盤匯率時，以路

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收

盤匯率為準，如亦無法取得

路透社所提供之最近營業

日收盤匯率者，則以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所提供的收盤

匯率為之。但基金保管機構

配 合 路 透 社 
(Reuters)資訊

系統更名為路

孚 特

(Refinitiv) 資

訊系統，爰調

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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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條文 條項 修訂前條文 說明 
其匯率以實際匯款時之匯率

為準。 
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之

匯款，其匯率以實際匯款時

之匯率為準。 
第 三 十

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一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二項 
第七款 

發生本契約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不

受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

例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

束後。 

 (新增) 配合現行組合

型基金信託契

約範本，爰增

訂公告事項，

以下款次依序

調整。 
 


